台州市财政局文件

台财行发〔2009〕13号


关于加强市级行政事业单位
国有资产处置管理的通知
市级各行政事业单位：
为加强市级行政事业单位国有资产管理，规范资产处置行为，根据《行政单位国有资产管理暂行办法》、《事业单位国有资产管理暂行办法》的有关规定，特下发本通知，希遵照执行。
一、本通知所称的国有资产，系指根据有关财务规则规定列
入固定资产科目的固定资产。
二、本通知所称的国有资产处置，是指行政事业单位对其占有、使用的一般国有资产进行产权转移及产权注销的行为。特种设备及特种车辆的处置、股权转让、呆坏账损失和非正常损失的报损及其他涉及国有资产处置的方式仍按原规定执行。

三、经市财政局与市机关事务管理局商定，授权台州市市属机关非经营性国有资产管理调剂中心（以下简称“调剂中心”）负责市级行政事业单位国有资产处理。

四、行政事业单位固定资产需要处置的，应当填报《市级行政事业单位国有资产处置申报表》（见附1），经主管部门初审后，由主管部门报财政部门，并附以下材料：

（一）资产价值凭证，如购货单（发票、收据）复印件、工程决算副本、记账凭单复印件、固定资产卡片复印件等（复印件需加盖单位公章）；

（二）拟移交资产的名称、数量、规格、单价清册；

（三）固定资产状况说明；

（四）其他相关材料。

五、财政部门对资料齐全、符合有关规定的申请，应当在15个工作日内，行文批复，同时抄告调剂中心。

六、申请处置国有资产的单位和调剂中心根据财政部门批复意见，核对需移交国有资产的账册和凭证，确保账实相符，同时列出移交资产清单，填写《市级行政事业单位国有资产移交表》（见附2），双方办理国有资产移交手续，财政部门进行监督。申请处置国有资产的单位按规定程序办理账户调整手续。

七、调剂中心对行政事业单位移交的国有资产应当设立公物仓库，进行分类管理，妥善保管，区别情况向财政部门提出资产处理意见。经财政部门审核同意，调剂中心可以采取以下四种方式进行资产处理：

（一）调剂：调剂中心将可使用资产调剂给需要使用的市级行政事业单位。调剂中心对调剂资产应当进行估价，接受调剂单位必须按估价入账。

（二）捐赠：捐赠只能限于公益性捐赠和救济性捐赠。调剂中心对捐赠资产应当进行估价，接受捐赠单位必须按估价入账。

（三）拍卖：拍卖应当坚持“公开、公平、公正”和“市场化操作”的原则，拍卖资产应当进行评估，单位原值2万元以内（含2万元）的资产由调剂中心估价，超过2万元的资产由中介评估，拍卖所得款项按有关规定缴入国库。
（四）报废：调剂中心定期对移交的国有资产进行清理，对确实无使用价值的资产应当登记造册，报财政部门办理资产核销手续，资产的残值变价收入按有关规定缴入国库。

八、市经济开发区管理委员会的国有资产处置由开发区财政局负责。

二○○九年七月八日
附件1：
市级行政事业单位国有资产处置申报表
填报单位：（公章）                  填报日期：                    金额单位：元列至角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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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资产名称
	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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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负责人：                  填报人：

联系人：                      联系电话：
附件2：

市级行政事业单位国有资产移交表
填报单位：（公章）                                              金额单位：元列至角分
	序号
	资产名称
	规格
	单位
	数量
	购入年份
	单位原值
	合计
	备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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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交人：                     接收人：                  监交人：

联系电话：                   联系电话：                联系电话：
移交时间：      年      月       日
注：本表一式三份，申请单位、调剂中心和财政部门各一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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